三江侗族自治县禁止开垦陡坡地范围划定
基本情况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土保持法》《广西壮族自治区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土保持法〉办法》有关规定，结合我县实际，由县水利局牵头组织开展的三江侗族自治县禁垦陡坡地范围划定工作，在充分听取有关单位的意见并进行内、外业复核后，经柳州市水利局审核，形成了三江侗族自治县禁止开垦陡坡地范围划定成果。
我县划定的禁止开垦陡坡地面积为1245.37 km2，主要分布在八江乡、程村乡、丹洲镇、斗江镇、独峒乡、富禄苗族乡、高基瑶族乡、古宜镇、和平乡、老堡乡、良口乡、林溪乡、梅林乡、同乐苗族乡、洋溪乡（各乡镇禁止开垦陡坡地范围见附表1，范围详见附件2：三江侗族自治县禁止开垦陡坡地范围分布图）。
附表1：三江侗族自治县各乡镇禁止开垦陡坡地范围统计表
	序号
	乡镇名称
	国土面积（km²）
	禁止开垦陡坡地图斑数量（个）
	禁止开垦陡坡地面积（km²）

	
	
	
	
	合计
	林地
	草地
	裸土地

	合计
	2970.90
	36665
	1245.37
	1240.28
	5.09
	0.00

	1
	八江乡
	208.78
	3302
	69.77
	68.71
	1.06
	0.00

	2
	程村乡
	80.60
	870
	28.52
	28.51
	0.01
	0.00

	3
	丹洲镇
	287.19
	3797
	147.31
	147.21
	0.1
	0.00

	4
	斗江镇
	326.52
	3063
	166.86
	166.18
	0.68
	0.00

	5
	独峒乡
	222.83
	1645
	65.1
	64.38
	0.72
	0.00

	6
	富禄苗族乡
	205.52
	2890
	71.93
	71.5
	0.43
	0.00

	7
	高基瑶族乡
	204.17
	3084
	126.77
	126.42
	0.35
	0.00

	8
	古宜镇
	247.25
	1880
	99.33
	99.26
	0.07
	0.00

	9
	和平乡
	134.27
	3195
	78.76
	78.59
	0.17
	0.00

	10
	老堡乡
	207.75
	3305
	95.56
	95.43
	0.13
	0.00

	11
	良口乡
	207.82
	2133
	76.42
	76.16
	0.26
	0.00

	12
	林溪乡
	174.21
	2782
	66.89
	66.62
	0.27
	0.00

	13
	梅林乡
	99.25
	726
	31.4
	31.15
	0.25
	0.00

	14
	同乐苗族乡
	220.39
	2078
	64.05
	63.72
	0.33
	0.00

	15
	洋溪乡
	144.35
	1915
	56.7
	56.44
	0.26
	0.00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土保持法》，在禁止开垦陡坡地范围内严禁新开垦种植农作物，禁止全垦整地（“全垦整地”也常被称为“全面整地”，指的是对准备用于种植的土地进行全面的、无差别的翻垦和整理。简单来说，就是把一整块地从头到尾、从上到下全部翻一遍，使其达到适合播种或栽植的状态。全垦整地是一种效果彻底但破坏性也较强的土地准备方式，适用于平坦地区的大规模农业和林业生产，但在坡地上使用时必须非常谨慎，通常不被推荐，而应采用带状或块状整地等水土保持措施）。在禁止开垦陡坡地范围内应当优先植树造林，应当采取沿等高线带状局部整地方式和有利于水土保持的拦水、蓄水、保水、排水等措施。
在划定的禁止开垦陡坡地范围内开垦种植农作物的，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土保持法》第四十九条予以处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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